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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115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 

1141023 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113 年 12 月 13 日臺教國署學字

第 1135807016A 號令修正發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辦理。 

貳、活動目的： 

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群之政策，教導學生從工作中學習，藉工讀機會養成學生正確

人生觀，培養其主動積極之服務、獨立自主精神。 

叁、委員會組織與職掌： 

學校成立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負責訂定各校之工讀實施要點、工讀制度之規劃及

審查。委員會置委員9人，置主任委員1人，由校長兼任之，委員由校長聘請教師代表

或各處室主任及教師兼任之。 

國立旗美高中學生工讀獎助金審查委員會委員 

職    稱 職    掌 姓 名 

校 長 主任委員 楊景祺 

教務主任 審查委員 洪嘉璘 

學務主任 審查委員 李怡謀 

總務主任 審查委員 許擇昌 

實習主任 審查委員 李宜霖 

主計主任 審查委員 陳姿秀 

教師代表 審查委員 江明道 

家長代表 審查委員 黃純帥 

學生代表 審查委員 劉佳佳 

合計：9 人 

 

肆、工讀規劃 

一、錄取名額：以 6 人為原則，視校內業務需求調整工讀學生之人數及工讀時數，

唯最高不得超過學產基金實際核撥經費。 

二、工讀期限：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計 12 個月。 

三、工讀時間：由各處室與學生共同安排，每月工讀時數不得超過 48 小時。 

四、工讀待遇：每人工讀金額費用發給不得低於法定時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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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讀內容項目：  

工讀單位 工  作  項  目 

教務處 1.文件傳遞、檔案整理     2.其他交辦事項 

學務處 1.協助學務處各組工作     2.其他交辦事項 

總務處 1.協助總務處各組工作     2.其他交辦事項 

實習處 1.實習教室檢查及整理   2.其他交辦事項 

輔導室 1.協助文書及檔案整理     2.其他交辦事項 

圖書館 1.閱覽室及書庫整理       2.其他交辦事項 

六、工讀前說明：工讀前職前說明，並由處室主任指導工作內容。 

 

伍、申請條件： 

一、家境清寒，經導師評估推薦之學生。 

二、經辦理銷過後，無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者。 

三、若申請工讀人數超過名額上限，將經由審查委員會議依實際狀況審核錄取工讀生。 

 

陸、實施期程： 

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編次 步          驟 日          期 

1 提出經費申請 114 年 10 月 29 日前 

2 經費結報、成果報告書 116 年 2 月底前 

  

柒、經費概算： 

期間 月份數 人數 時薪 時數 金額 

115 年 1 月 1 日 

~115 年 12 月 31 日 
12 6 190 48 656,640 元 

全年合計 656,640 元 X 下修比例（由國教署逕行調整） 

註：依規定工讀獎助金時薪金額不得低於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所定基本工資，並按每

月實際工讀時數核發，工讀時數及工讀內容由學校定之，其工讀時數，除寒、

暑假外，每月不得超過 48 小時。學校應依法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及提撥勞工

退休金，保險費及提撥之勞工退休金，不得自工讀獎助金內扣除。得依補助額

度內，視校內業務需求調整工讀學生之人數及工讀時數，唯最高不得超過實際

核撥經費。 

 

捌、預期效益： 

一、對家境清寒學生提供就學經費之補助。 

二、利用工讀機會學習職場倫理道德，養成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培養其主動積極的服

務態度及獨立自主精神。 

 

玖、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